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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 2018 年综合评价招生实施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探索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和

人才选拔机制，致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综合素养、

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及教育部、广东省关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南方科技大学

2018年综合评价招生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一、报名对象 

    身心健康、志存高远、勇于担当、独立思考、具有学科特长

和创新潜质，参加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

中理科毕业生。 

二、招生区域 

    计划在全国 22 个省（区、市）招生，包括北京、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 

三、报名时间 

    2017年 12月 25 日——2018 年 4 月 30日 

四、报名方式 

    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报名步骤如下： 

    （一）网上注册报名 



     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登录我校招生网站

http://zs.sustc.edu.cn/ 的报名系统，按有关要求如实填写相

关内容，完成网上报名。 

    （二）上传报名材料 

    完成网上报名后，学生还需按照要求填写、准备以下材料，

扫描或拍照后通过我校网上报名系统提交，并确保上传文件清晰

可读。 

    1.《学生报名申请表》。 

    2.由本人撰写的个人陈述一份（讲述自己的简历，兴趣爱好、

理想等），可手写或打印后签名，字数约 800字。 

    3.高中一至三年级 5 次期末考试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高三年级最近 2-3次月考或模考成绩（包括各科得分、总分

及年级排名，注明各科满分）。 

    4.《学校推荐表》，由所在中学核实并加盖公章(非必需)。  

    5.获得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科奥林匹克

竞赛全国决赛三等奖（含）以上的证书(非必需)。  

    6.其他获奖证书和证明自己特点、特长的材料。 

    如确无条件上传报名材料，可寄送书面材料。书面报名材料

采用标准 A4 纸，按以上 1-6顺序装订。书面材料提倡简洁、朴

素，一般采用黑白打印或者手写完成，确有必要采用彩色印制或

其他形式表现的出版物、设计作品、影音作品等资料除外。 



    书面报名材料请于 2018年 4月 30日前以快递方式邮寄至我

校招生办公室（以当地寄出邮戳为准）。 

五、选拔程序 

    我校 2018年本科招生继续采用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

式，建立学生“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成绩和高校自主能力测试成

绩”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选拔程序如下： 

    （一）初审 

    学校组织专家组对考生的报名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考

生获得我校自主能力测试机试资格。 

    （二）能力测试机试 

    2018年 6 月中旬进行，通过我校招生网站公布机试资格考

生名单和机试的具体时间、地点。 

    （三）能力测试面试 

    2018年 6 月中下旬机试后进行，通过我校招生网站公布面

试资格考生名单和面试具体时间、地点。 

    （四）优录政策 

    参加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全国决赛获得二等奖（含）以上并网上申请我校综合评价招生

的考生，参加 2018 年高考达到理科本科第一批省最低控制分数

线（或一段线、自主招生控制线），参加能力测试面试，并在提

前批第一志愿填报我校，能力测试最高计满分 30分，纳入综合

成绩；获得三等奖并网上申请我校综合评价招生的考生，由我校



专家组进行考核，通过者与获得二等奖（含）以上的考生同等对

待。 

六、报名须知 

    （一）取得综合评价录取资格的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本科第

一批省最低控制分数线（或一段线、自主招生控制线）。 

    （二）报考我校的考生必须参加我校自行组织的能力测试，

须在高考提前批次第一志愿（特殊类型）填报我校。 

    （三）按考生综合成绩择优录取。高考成绩（折算成百分制）

占综合成绩的 60%，我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 30%（机试 25%、

面试 5%），高中学业成绩占 10%（综合素质 3%、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 7%）。 

七、附则 

    （一）我校在上海、浙江开展的综合评价招生事宜，根据教

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按照另行制定的实施办法执行。 

    （二）学校设立由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招生监督小

组，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同时接受考生及其家长与社会各界的

监督。 

    （三）考生申请材料应当清晰、真实、完整。申请材料中存

在虚假内容或者隐匿可能对考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的，按

教育部和我校相关规定处理。中学及推荐人应当对所出具的材料

认真核实，出现弄虚作假情形的，我校保留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利。 



    （四）我校综合评价招生报名及测试不收取任何费用。考生

参加复试因家庭经济原因存在困难的，可向我校申请资助。 

    （五）本《办法》由我校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八、联系方式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88号南方科技大学招生办

公室。 

    邮 编：518055。 

    电 话：0755-88010507，0755-88010500。 

    传 真：0755-88010504。 

    电子邮件：zsb@sustc.edu.cn。 

    招生网： http://zs.sustc.edu.cn/。 

  

  

                                 南方科技大学 

2018 年 1月 



南方科技大学招生工作行为规范 

为确保我校招生工作公平、公正进行，实现“阳光招生”，

确保招生考试录取等各项工作平稳、高质、高效推进，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教育部、广东省

教育厅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行为规范。 

第一条 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有关高等院

校招生工作的规定。 

    第二条 严格执行我校招生章程和招生实施办法等文件规范，

认真落实文件中对社会的公开承诺。 

    第三条 执行招生信息“十公开”为主要内容的“阳光招生”

各项规定，在学校网站及时公布招生信息。 

第四条 重大招生问题必须经校长办公会、校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集体讨论决定。 

    第五条 严格执行招生计划，预留计划的使用必须报请集体

会议讨论决定。 

    第六条 录取名单必须经主要校领导、纪检部门负责人、招

生办负责人审阅并签署。 

第七条 严格遵守招生纪律，所有参与考试招生的工作人员

要严格执行教育部规定的 “六不准”和“十项禁令”。 



不得接受学生及家长宴请、不得参与学生及家长邀请的娱乐、

休闲等活动。 

    第八条 凡直系亲属中有参加高考的，不得参与招生录取工

作。 

    第九条 招生工作人员需参加招生工作业务培训，学习招生

考试法规政策，依法依规招生。 

第十条 认真做好招生接待工作。坚守工作岗位，不准擅自

离岗，对来信来电来访不得敷衍、推诿和搪塞；接待时注意礼仪；

对考生反映的问题，认真解释和核查，及时答复和解决。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保密工作相关规定，在会议内容、考生

信息、录取情况等信息正式公布前，不准泄露相关内容。 

    第十二条 未经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同意，任何人原则上不准

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招生工作“十不准” 

 

一、不准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二、不准采取任何方式影响、干扰招生工作正常秩序； 

三、不准发布未经主管部门备案的招生章程或者进行虚假招

生宣传； 

四、不准协助、参与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组织的非法招生活

动； 

五、不准无计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

理要求调整计划； 

六、不准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七、不准违反规定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拒绝录取符

合条件的考生； 

八、不准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

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 

九、不准避开省级招办通过中介机构或学校教师等自行组织

生源违规录取考生； 

十、不准向中学、考生及家长收取礼金、礼品、有价证券或

与招生挂钩的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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